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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锐评

据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印发的《推动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

方案》近日正式发布。行动方案对推动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作出

了全面部署，重点将实施设备更新、消费

品以旧换新、回收循环利用、标准提升四

大行动。其中，回收循环利用是一大看

点，也是撬动更新换新的支点。

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和人口大国，

2023年重点领域设备投资规模约4.9

万亿元，随着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

设备更新需求会不断扩大，将形成一

个巨大市场。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既能促进消费、

拉动投资，又能增加先进产能、提高

生产效率。

而对于百姓来说，过去十多年，我国

经历了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家电以旧换

新等行动，消费升级带来的良好体验迅

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如果说，上

一轮以旧换新活动属于大件耐用品普及

的阶段，那么本轮则从解决“有没有”升

级为看重“好不好”，使得更多高质量耐

用消费品更多进入居民生活。

可见，本轮以旧换新行动，有利于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环境高水平保

护，既惠企、又利民，既利当前、更利长

远，可谓一举多得。

以汽车为例，报废、回收、拆解是再

生资源回收的重要一环，对于保护环境、

节约资源、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具有重大

意义。不过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报废

汽车回收拆解行业尚不成熟。动力电池

占到新能源车成本三到四成，目前龙头

企业格林美的回收量仅有报废汽车总量

的5%，说明行业发展空间甚大。

此次行动方案提出，一方面将严

格执行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和车

辆安全环保检验标准，依法依规淘汰

符合强制报废标准的老旧汽车；另一

方面，将组织开展全国汽车以旧换新

促销活动，鼓励银行机构在依法合规、

风险可控前提下，适当降低乘用车贷

款首付比例，合理确定汽车贷款期限、

信贷额度。也就是说，以旧换新既能

不断扩大国内汽车市场容量和市场空

间，也能给广大消费者带来实实在在

的优惠和福利。

推动宏观布局落地，离不开一系

列政策举措的“催化”和牵引，既需要

打好政策“组合拳”，合理加大补贴力

度，同时也要对优惠政策进行有效监

督，确保优惠真正落实落地。比如可

以通过在中央财政支持的基础上叠加

地方税收优惠、补贴等财政政策，降低

企业和消费者的置换成本，帮助企业

实现生产力跃升、消费者实现消费升

级，调动“换”的积极性。同时，还要支

持二手商品流通交易，加强信用监管，

保护消费者权益。

据报道，行动方案出台后，天津、重

庆等地的家电企业相继通过家电下乡、

满减打折等方式，开展多种多样的绿色

智能家电以旧换新惠民促销活动。各

地也要因地制宜、细化措施，推动各项

部署要求落实落细。通过符合当地实

际的以旧换新行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每一个普通人都

能感受到中国发展的速度和温度。

落实以旧换新，让百姓享受红利
余化

近日，有网友在重庆网络问政平

台上建议公交和轨道交通早晚高峰期

间应该规定不准携带大件行李乘坐，

特别是卖菜人带的菜筐。

对此，重庆轨道交通工作人员作

出回应，表示会对网友的建议进行记

录和反馈，同时也表示符合规定就可

以携带，没有规定不能单独携带某一

样物品。此事见诸网络之后，网友纷

纷为重庆轨道交通点赞。

地铁也好，轻轨也罢，都是公共交

通工具。“公共”二字，体现在它们为广

大公众提供共享、平等的服务。就公共

服务来说，每一个人的需求不可能完全

一致，甚至还存在相互冲突、相互矛盾

的因素。以这次事件为例，农民携带菜

筐乘坐地铁，是为了以最低的交通成本

赶到城里，卖菜维持生计；而反映问题

的网友，则觉得菜筐既占地方又不太干

净，会影响其他乘客的出行体验。在这

样的情况下，公共服务所要做的显然不

是简单屏蔽或舍弃某一部分人群的诉

求或利益，而是在不逾越基本的安全规

章、尊重个体利益诉求的前提下，寻找

最大公约数。

公共交通不仅承载着市民的日常

通勤需求，也服务于市民生活的方方

面面。允许菜筐进地铁，是人性化的

体现，也是对市民生活需求的尊重与

满足。更令人欣慰的是，重庆地铁的

工作没有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针

对菜农与市民之间可能出现的摩擦和

纠纷及时应对、细心处置，比如配有专

门的保洁人员，一旦菜农带上车的菜

出现弄脏车厢的问题，会第一时间上

前处理。这样的公共服务不仅有烟火

气，也有绣花功夫，体现的是公共服务

落实过程中的情怀与细腻。

理解和包容不仅是城市应有的气

度，也是更多市民应有的胸怀。我们在为

重庆地铁点赞的同时，也希望广大乘客能

够保持包容的心态，体恤农民的辛苦。只

有这样，城市才能更有烟火气和人情味。

为地铁“可以携菜筐”点赞
高兰英

“巷子里的猫很自由，却没有归宿，

围墙里的狗有归宿，终身都得低头，人

生这道选择题，怎么选都会有遗憾，但

人们总以为没走的那条路上开满鲜

花……”最近，一段配以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罗翔图片的语录在社交平台广泛

传播，引起了众多网友共鸣。然而，这

并非罗翔教授所说，而是某些自媒体为

追求流量而杜撰的“名人名言”。

曾经，人们乐于引用名人名言，是

为了增加自己所说的话的权威性，靠

名人来为自己的观点“加持”；而在网

络时代，名人名言的使用则有助于给

自己的文章、视频带来关注，即靠名人

为自己的流量“加持”——这也成了

“伪名言”滋生泛滥的温床。从报道来

看，从作家余华、莫言，到百岁老人杨

绛，再到美国企业家马斯克，他们都成

为这种“语录制造”的对象。

不可否认，“伪名言”中的确有一

些颇具文采和深度的“高仿作品”。不

过，大多“伪名言”往往经不起推敲，不

过是一些寡淡无味的“心灵鸡汤”。更

有甚者，一些盗版书商、营销号主体为

提高其产品流传度，往往会采用“傍名

人”的方式博“出圈”，虚构名人名言、

编造经典语录。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伪名言”虽

可以打开“流量密码”，但其背后却涉

嫌多种违法行为。法律研究人士表

示，名人享有完整的姓名权、肖像权和

名誉权，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任何组织

或个人都不得以假冒、盗用等方式侵

害他人的合法权益。这些杜撰名人名

言的行为，不仅是对名人权利的侵犯，

也是对法律和社会秩序的公然践踏。

因此，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管、筛

查、处罚力度，并公布典型案件以儆效

尤；作为权利人的“伪名言”被冒名者

也应主动拿起法律武器，依法为自己

维权。当然，广大网友也要增强防范

意识，提升甄别能力和文化素养，避免

对“名人名言”的盲目追捧。只要多方

合力，那些“伪名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合力围剿“伪名言”
鲁修德

“您在体育上丢3分或5分，就可能失

去上重点中学的机会”——随着体育中考

的临近，体育培训、陪练不断升温，类似的

广告标语更是不断挑动着家长们的神经。

据杭州当地媒体“潮新闻”报道，在杭

州教育培训市场，许多机构都把“中考体育

培训”作为主打产品，基本以综合能力提分

项目、应试技巧为主，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

元一节课不等。机构里负责“带训”的陪练

教练也是五花八门，既有学校的体育教师、

健身房的私人教练，也有体育专业的学

生。这也造成陪练人员鱼龙混杂，培训质

量和学员安全难以保障。报道中就提到，

有学生在体育中考前去培训机构“加量恶

补”，结果在训练中伤到了脚，最终影响了

考试。

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教

育部门把体育纳入中考科目并增加成绩权

重，目的在于倒逼相关各方重视体育，帮助

学生养成热爱运动的良好习惯。然而从实

际效果来看，一旦成绩与升学挂钩，体育锻

炼也难免陷入应试化的窠臼，让学生在体

育分数上“卷”起来——体育培训机构乱

象，就是其产物。

国家体育总局曾于2021年10月下发

《关于做好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工

作的通知》，要求坚决抵制“应试体育”思

维。但管好课外体育培训行业就能抵制

“应试体育”思维吗？这显然是本末倒

置。有“试”自然要“应”，何况是“分分关

键、一分一档”的中考？破解体育培训乱

象，关键在于建立更加公平、科学的考评

体系，让学生和家长不再为“3分或5分”

而焦头烂额。比如不久前北京市相关部

门明确提出，从今年中考开始学生体育

成绩“良好即满分”，就受到了社会广泛

好评。只要学校按照要求上好体育课，学

生认真参与体育锻炼就能达到良好的效

果，不但减轻了学生负担，家长也没必要

再花冤枉钱找培训机构，培训机构乱象也

自然“不治自愈”。

体育本该是让孩子快乐、健康的，如果

训练和陪练都仅仅是为了应试，无疑是一

种悲哀。

如何降温体育中考“陪练热”
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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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向陪伴值得推广
《中国青年报》21日刊发《青丝伴白发 住进

养老院》一文，报道数月前杭州市滨江区民政局
发布第三批“多代同楼”陪伴者招募信息，年轻人
经过条件极为严苛的选拔后能免租入住养老院
一年，其间需要每月为院内老人提供至少10小时
的陪伴服务。这一陪伴性养老项目试点启动于
2019年，直击“年轻人生活压力大”和“老年人怕
孤独”两大痛点。相处中，“跨代社交”开始变得多
样化和精准化，这是两代人的“相互需要”。

点评：受限于单一养老院的有限空间，“多

代同楼”模式很难于一处扩大规模。但双向陪

伴值得在社区等更大平台推广，让年轻人与老

年人的互动生活化、常态化，实现代际融合、多

方共赢。

■ 补上直播打赏限额规则漏洞
《法治日报》23日刊发《给直播平台打赏限

额抵制超额打赏》一文，报道尽管根据《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关于加强网络秀场直播和电商直播
管理的通知》，平台应对用户每次、每日、每月最
高打赏金额进行限制，但一些平台并未执行上
述规定，甚至存在纵容用户大额充值、打赏的现
象。专家认为，平台规避通知相关规定既不合
理也不合规，其未履行承担的对打赏进行限制
的义务，构成行政违法。当务之急是落实相关
规定，使规则更具有可操作性。

点评：平台对打赏额度不加以限制，实则在

变相鼓励用户的非理性打赏行为。与其指望捞

快钱的主播和平台自律，不如加强规则落实，通

过严肃查处以儆效尤。

■ 拒绝成为商家引流的工具人
《工人日报》25日刊发《被商家充当线上营

销“引流道具”令消费者不满》一文，报道多位消
费者在线下消费时被动充当商家拍摄短视频或
直播间的“引流道具”。随着线上线下消费场景
加快融合，许多店家热衷于将线下消费实况展
示在网络上以吸引客流，却并未注意其对消费
者隐私权的侵犯。受访律师认为，此举应当在
征求消费者的同意后进行，如果消费者拒绝则
应当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采取补救措施。

点评：消费者是受法律保护的自然人，而非

商家博取流量的工具人。商家学习新型营销模

式时，也要学会尊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消费者

更要敢于对侵权行为说不，维护“拒绝入镜”的

权利。 本组点评 杨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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